
 

 

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和《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为使

获证客户正确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认证证书及标志的使用说明如下： 

2.1 认证证书和标志仅限于在有效期内使用，认证证书超过证书有效期，认证资格

处于暂停、撤销状态认证资格手续的获证客户，应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及其标志； 

2.2 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获证客户的认证资格可以在企业文件、网站、广告和其

他宣传材料中展示，认证证书和标志也可用于销售场所和公关活动中；但不得利用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和相关文字、符号，误导公众认为其产品、服务通过认证，在宣传认证结

果时不能损害认证机构的声誉； 

2.3 对于认证证书、标志及其所附文字的宣传，不应使人对认证对象和授予认证的

认证机构产生歧义；认证标志不应用于产品或产品包装之上，或以任何其他可解释为表

示产品符合性的方式使用； 

2.4 当获证客户的管理体系发生重大变化时，包括企业名称、认证范围、通信地址、

员工人数、法定代表人等重要信息的变化，应及时通报杭州中奥；并按程序更改认证证

书上的相关内容。未变更或者经杭州中奥调查发现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不得继续使用该

认证证书； 

2.5 当获证客户的管理体系认证范围发生变更（扩大或缩小）时，获证客户应修改

所有的宣传或广告材料，并确保与认证有关的宣传与认证证书的内容一致，防止在证书

和标志的使用上产生误解，发生侵权行为； 

2.6 认证证书和标志只限于获证客户自己使用，使用认证标志时应同时注明证书注

册号；不准以任何方式转让、出售、借用或冒用，发现有人冒用自己的认证资格应主动

维权，必要时通过法律手段制止侵权行为的发生；一旦发生认证证书、标志误用和虚假

宣传，可能导致认证注册资格的暂停或撤销； 



 

2.7 获证客户不得在产品上标注管理体系认证标志，只有在注明获证组织通过相关

管理体系认证的情况下方可在产品的包装上标注管理体系认证标志。 

获证客户按以下文字描述宣传自己的认证注册资格可以被认为是适宜的：“本组织

（或本企业）通过了杭州中奥质量认证有限公司的****服务认证，证书号为 xxxxx。”  

其中 ****为获得认证注册资格的名称，如质量或 GB/T19001、 xxxxx：为获证客户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册号； 

2.8 获证客户不应将认证标志错误地用于实验室检测、校准或检查报告中； 

2.9 无论什么原因，只要认证资格被暂停，获证组织应停止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 

2.10 获证客户更换认证证书，在收到新证书之前，应将原证书寄回杭州中奥；获证

客户因故撤销认证注册资格，从收到或撤销认证注册通知之日起，在停止使用认证证书

和标志的同时，也应将原证书寄还到杭州中奥； 

2.11 获证客户对认证证书、标志使用不当，杭州中奥可委托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核实，

并将处理结果通知获证客户，令其采取纠正措施，挽回不良影响；情节严重者，将按照

公开文件中的有关规定，暂停或撤销认证注册资格，并按程序上报国家主管部门； 

2.12 如发现认证证书和标志被伪造、涂改、出借、出租、转让、倒卖、部分出示、

部分复印或错误引用认证状态等情况，在办理暂停、撤销认证注册资格的同时，杭州中

奥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2.13 认证证书被撤销，原注册号废止。 


